晋建综〔2022〕66号

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建设

工程企业资质动态核查工作的通知
各建设工程企业：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健康发展，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动态核查专项行动的通知》（闽建许〔2022〕1号）及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动态核查工作的通知》（泉建审批〔2022〕140号）文件精神，我局决定开展全市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动态核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核查范围


 
对我局审批的建筑业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全面进
行一次动态核查。

　　二、核查步骤 
（一）自查自纠阶段（2022年5月）：企业进行自查自纠，按照已取得的资质项数（包含建筑业、监理、勘察设计资质），逐项填写《企业资质自查自纠表》（见附件1、2、3），于5月30日前将《企业资质自查自纠表》报送我局建筑管理科（联系电话：85684406），其中：厅批、泉州市批资质自查表我局将统一收集并报送到泉州住建局核查。
    （二）核查处理阶段（2022年6月至11月）：住建行政主管部门对核查范围的已批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进行动态核查。经核查，企业已取得资质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标准要求条件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期限最长不超过2个月；企业整改期间，不得申请该类别资质的升级、重组、合并、分立及资质增项，不得承揽该类别资质相应的新工程；逾期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的，撤回其企业资质证书。其中：对已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在建项目的施工企业，适当延长整改期限。 

　　  

　　附件：1、《企业资质自查自纠表》（建筑业） 

　      　2、《企业资质自查自纠表》（监理） 

　      　3、《企业资质自查自纠表》（勘察设计） 


　　  

　　  

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5月10日  
	附件1
	
	
	
	
	
	
	
	
	

	企业资质自查自纠表（建筑业）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单位公章）
	
	详细地址
	

	自查内容

	序号
	现有资质
	资质取得 时间
	技术负责人（经历、资格、专业（含学历专业）、个人业绩）
	注册人员数量
	技术负责人社保缴交情况（社保缴纳期限）
	已取得资质是否满足要求条件(在□内√)

	
	
	
	
	
	
	满足□      不满足□

	
	
	
	
	
	
	

	
	
	
	
	
	
	

	
	
	
	
	
	
	

	
	
	
	
	
	
	

	  填 表 人：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 系 电 话:
	

	备注：
	
	
	
	
	
	
	（此表不够可另续表）

	技术负责人：与资质申报时提交的技术负责人一致的，核查时直接予以认可；技术负责人与资质申报时提交的不一致的，企业需提交技术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注：可从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事服务-表格下载），核查中按相应资质标准审核技术负责人及其主持完成的相应专业工程业绩。

企业需按照已取得的全部资质逐项逐页填写。


	附件2

	企业资质自查自纠表（监理）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单位公章）
	
	详细地址
	

	自查内容

	序号
	现有资质
	资质取 得时间
	技术负责人（经历、职称、注册监理工程师）
	注册人员数量            及专业
	技术负责人社保缴交情况（社保缴纳期限）
	已取得资质满足要求条件(在□内√)

	
	
	
	
	
	
	满足□      不满足□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签名:    联 系 电 话:
	

	备注：
	
	
	
	
	
	
	（此表不够可另续表）

	1、
企业需按照已取得的资质项数，逐项逐页填写。



	附件3

	企业资质自查自纠表（勘察设计）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单位公章）
	
	详细地址
	

	自查内容

	序号
	现有资质
	资质取 得时间
	技术负责人（经历、资格、专业（含学历专业））
	注册人员数量            及专业
	非注册人员数量及专业
	技术负责人社保缴交情况（社保缴纳期限）
	已取得资质满足要求条件

(在□内√)

	
	
	
	
	
	
	
	满足□      

不满足□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签名:

联 系 电 话:
	

	备注：
	
	
	
	
	
	
	（此表不够可另续表）

	1、企业已取得的勘察设计资质所涉及的注册、非注册人员，按照《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中要求的各专业顺序逐一进行填写。

	
2、企业需按照已取得的资质项数，逐项逐页填写。

	

	

	
	
	
	
	
	
	
	

	
	
	
	

	

	
	
	
	
	
	

	
	
	
	
	
	

	
	
	
	
	
	

	
	
	
	
	
	

	
	
	
	

	
	
	
	
	
	
	
	

	


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5月10日印发

















